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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

关于成立街道消防工作站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站、所、中心），有关单位：
为全面加强基层消防力量建设，强化基层消防安全管理，根据《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镇街消防工作站建设的通知》要求，经研究同意成立蒲吕街道办事处消防工作站。具体通知如下： 

一、消防工作站领导机构

站　长：童光利  办事处副主任（兼）

副站长：袁  野  应急办负责人（兼）
管理员：汪  勇、郭  旭 、吴  倩 

消防工作站站长、副站长调整时由新任命的领导自然接任，管理人员变动时应及时调整。

二、办公地点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411办公室

三、消防工作站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履行镇街消防安全管理职能。对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工作实施管理、检查、指导，督促村（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工作。

（二）拟定本级政府消防安全工作计划、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目标考核办法，对消防安全目标任务进行分解，督促有关部门、村（社区）及社会单位逐项落实，并对责任单位进行检查和考核。

（三）建立健全消防工作台账，及时收集和上报各类信息。分析研判消防安全形势，为本级政府领导提供综合信息和决策依据。按相关规定及时收集和上报各类消防安全信息和统计资料。

（四）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和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检查、巡查，督促消除火灾隐患。对上级有关部门向镇内单位发出的消防安全整改指令进行督促督办；在检查中发现消防违法、违章行为，负责督促整改，并根据程序实施联合执法。

（五）配合消防救援机构进行火灾事故调查，组织或协助事故单位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六）牵头组织制订本级政府火灾事故应急救援综合预案，并负责督促检查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和组织演练，实施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七）经常性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对社会单位负责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接受培训、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检查。负责指导管理村（社区）、社会单位的消防安全宣传管理工作。

（八）负责指导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和管理，对村（社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管理提出意见。

（九）完成区消防支队交办的消防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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